
证券代码：301162          证券简称：国能日新        公告编号：2024-177 

国能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国能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国能日新”）于 2024 年

1 月 2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并于 2024 年 2 月 8 日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2024 年度公司拟为合并报表范

围内部分子公司（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或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总计不超过 4 亿元，其中公司拟为资产负债率 70%及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额度为不超过 1 亿元，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下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

度为不超过 3 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24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

露的《关于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0）。 

为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及经营需要，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日新鸿康智

慧能源（盐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新鸿康”）、重庆美能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美能”）的融资租赁业务新增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16.56

万元。上述担保事项的担保金额在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及日新鸿康、重庆美能与永赢金

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赢金租”）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

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担保进展情况 

为保证公司子公司日新鸿康、重庆美能相关融资租赁事项的顺利进行，近日

公司与永赢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公司为子公司与相关金融机构开展的融资

租赁业务项下所负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本次担保

金额 

本次担保前对

被担保方的担

保余额 

本次担保后对

被担保方的担

保余额 

国能日新 日新鸿康 256.00 - 256.00 

国能日新 重庆美能 260.56 471.63 732.19 

同时，公司全资子公司日新鸿康、重庆美能分别与永赢金租签署了《抵押合

同》及《质押合同》，将日新鸿康、重庆美能各自下属项目发电设备抵押及项目

应收账款质押给永赢金租。上述事项已分别履行子公司内部审议程序，无需提交

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日新鸿康智慧能源（盐城）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450 万元人民币 

2、法定代表人：徐雁军 

3、成立日期：2024 年 5 月 29 日 

4、注册地址：阜宁县板湖镇府前街 11-7 号 

5、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

为准）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储能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合同能源管理；智能输配电及控制

设备销售；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节能管理服

务；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在线能源计量技术研发；配电开关控

制设备研发；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日新鸿晟智慧能源（上海）有限公司持有

日新鸿康 100%股权。 

7、被担保人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4 年 9 月 30 日（未审

计）  

资产总额 981.16 

负债总额 578.49 

净资产 402.67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944379065-c6973586767


项目 
 2024 年 1 月-9 月 （未审

计） 

营业收入 - 

利润总额 -597.33 

净利润 -597.33 

8、经公司核查，上述被担保主体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重庆美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2、法定代表人：徐雁军 

3、成立日期：2023 年 8 月 28 日 

4、注册地址：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东林大道 92 号（51-53 号裙楼）B108

号 

5、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太阳能发电技术服

务；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日新鸿晟智慧能源（上海）有限公司持有

重庆美能 100%股权。 

7、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4 年 9 月 30 日（未审

计）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未审

计）  

资产总额 15,696,988.99 1,500,004.04 

负债总额 10,303,552.11 501,300.00 

净资产 5,393,436.88 998,704.04 

项目  2024 年 1 月-9 月   2023 年 1 月-12 月  

营业收入 1,188,940.91 - 

利润总额 399,230.58 -1,295.96 

净利润 394,732.84 -1,295.96 

8、经公司核查，上述被担保主体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一）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日新鸿康与永赢金租签订的相关合同主要内容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944379065-c6973586767


1、《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2）保证人：国能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债务人：日新鸿康智慧能源（盐城）有限公司 

（4）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租金、逾期利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担保费、公证费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的

评估及处置等费用）以及债务人其他应付款项。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利率及

租金变化情况，还应包括因该变化而相应调整后的款项。 

被担保的主债权为永赢金租依据主合同享有的全部债权，其中，租金初始

金额为 2,560,000.00 元及相应租息。 

（5）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两年。如主合同项下债务约定分期履行的，则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

人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2、《抵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1）抵押权人：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2）抵押人：日新鸿康智慧能源（盐城）有限公司 

（3）抵押物：分布式光伏发电设备 

（4）抵押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应向抵押权人支付的全部租金、逾期利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抵押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

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担保费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的评估及处

置等费用）以及债务人其他应付款项。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利率及租金变化情

况，还应包括因该变化而相应调整后的款项。 

（5）抵押期限：与主合同期限保持一致。  

3、《质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1）质权人：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2）出质人：日新鸿康智慧能源（盐城）有限公司 

（3）质押内容：项目应收账款 



（4）质押担保范围：出质人在主合同项下应支付的全部租金、逾期利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质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担保费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的评估及处置

等费用)以及债务人其他应付款项。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利率及租金变化情况，

还应包括因该变化而相应调整后的款项。  

（5）质押期限：与主合同期限保持一致。 

（二）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重庆美能与永赢金租签订的相关合同主要内容 

1、《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2）保证人：国能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债务人：重庆美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4）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租金、逾期利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担保费、公证费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的

评估及处置等费用）以及债务人其他应付款项。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利率及

租金变化情况，还应包括因该变化而相应调整后的款项。 

被担保的主债权为永赢金租依据主合同享有的全部债权，其中，租金初始

金额为 2,605,560.10 元及相应租息。 

（5）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两年。如主合同项下债务约定分期履行的，则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

人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2、《抵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1）抵押权人：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2）抵押人：重庆美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抵押物：分布式光伏发电设备 

（4）抵押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应向抵押权人支付的全部租金、逾期利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抵押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

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担保费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的评估及处



置等费用）以及债务人其他应付款项。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利率及租金变化情

况，还应包括因该变化而相应调整后的款项。 

（5）抵押期限：与主合同期限保持一致。  

3、《质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1）质权人：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2）出质人：重庆美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质押内容：项目应收账款 

（4）质押担保范围：出质人在主合同项下应支付的全部租金、逾期利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质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担保费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的评估及处置

等费用)以及债务人其他应付款项。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利率及租金变化情况，

还应包括因该变化而相应调整后的款项。  

（5）质押期限：与主合同期限保持一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的累计担保额度总计不超

过 4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37.30%。公司本次为子公司日新鸿康、重庆美能提供担保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累计的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8,012.29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比例为 16.80%，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涉

及对公司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

或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担保的目的及对公司及子公司的影响 

本次被担保对象日新鸿康、重庆美能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

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本次担保事项符合公司及子公司实际生产经营和发展的

需要，能够有效促进子公司的经营发展。因此本次担保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公司与永赢金租签订的《保证合同》； 



2、日新鸿康与永赢金租签订的《抵押合同》、《质押合同》； 

3、重庆美能与永赢金租签订的《抵押合同》、《质押合同》。 

 

特此公告。 

  

国能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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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被担保人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8、经公司核查，上述被担保主体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 重庆美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2、法定代表人：徐雁军
	3、成立日期：2023年8月28日
	4、注册地址：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东林大道92号（51-53号裙楼）B108号
	5、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日新鸿晟智慧能源（上海）有限公司持有重庆美能100%股权。
	7、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8、经公司核查，上述被担保主体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一）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日新鸿康与永赢金租签订的相关合同主要内容
	1、《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2）保证人：国能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抵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1）抵押权人：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3）抵押物：分布式光伏发电设备
	（4）抵押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应向抵押权人支付的全部租金、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抵押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担保费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的评估及处置等费用）以及债务人其他应付款项。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利率及租金变化情况，还应包括因该变化而相应调整后的款项。
	（5）抵押期限：与主合同期限保持一致。
	3、《质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1）质权人：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3）质押内容：项目应收账款
	（4）质押担保范围：出质人在主合同项下应支付的全部租金、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质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担保费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的评估及处置等费用)以及债务人其他应付款项。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利率及租金变化情况，还应包括因该变化而相应调整后的款项。
	（5）质押期限：与主合同期限保持一致。
	（二）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重庆美能与永赢金租签订的相关合同主要内容
	1、《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2）保证人：国能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抵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1）抵押权人：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3）抵押物：分布式光伏发电设备
	（4）抵押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应向抵押权人支付的全部租金、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抵押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担保费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的评估及处置等费用）以及债务人其他应付款项。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利率及租金变化情况，还应包括因该变化而相应调整后的款项。
	（5）抵押期限：与主合同期限保持一致。
	3、《质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1）质权人：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3）质押内容：项目应收账款
	（4）质押担保范围：出质人在主合同项下应支付的全部租金、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质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担保费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的评估及处置等费用)以及债务人其他应付款项。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利率及租金变化情况，还应包括因该变化而相应调整后的款项。
	（5）质押期限：与主合同期限保持一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的累计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4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37.30%。公司本次为子公司日新鸿康、重庆美能提供担保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累计的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8,012.2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比例为16.80%，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涉及对公司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或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担保的目的及对公司及子公司的影响
	本次被担保对象日新鸿康、重庆美能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本次担保事项符合公司及子公司实际生产经营和发展的需要，能够有效促进子公司的经营发展。因此本次担保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公司与永赢金租签订的《保证合同》；
	2、日新鸿康与永赢金租签订的《抵押合同》、《质押合同》；
	3、重庆美能与永赢金租签订的《抵押合同》、《质押合同》。

